
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4-049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24年12月30日下

午15:00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4年 12月 30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24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凡2024年12月24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会议表决；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融汇898创意园1号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增加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关于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磁线项目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票

其他说明：

（1）上述提案已分别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登载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2）上述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

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

记。

（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以便登记确认(信封

须注明“股东大会”字样)，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

2024年 12月 26日(星期四) 9:00-12:00、13:00-16:00；2024年 12月 27日(星期五) 9:00-12:00、13:
00-16:00。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公司证券部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融汇898创意园1号楼二楼会议室

邮编：200135
4、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联系人：黄圣植

电话号码：021-58979608
传真号码：021-58979608
电子邮箱：investor@mornelectric.com
5、其他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

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特此通知。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附：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3、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现场会议纪律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51。
2、投票简称：摩恩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投票注意事项：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12月30日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

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 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公司/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所有提案

《关于增加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额度的议案》

《关于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
电磁线项目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股东姓名或名称(签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股东持股性质与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1.各选项中，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栏中用“√”选择一项，多选无效，不填表示弃权。

2.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3.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则受托人有权代表委托人就该等议案

进行表决。

4.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3：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现场会议纪律

为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顺利召开，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会议纪律如

下：

1. 除符合条件出席会议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

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2. 股东发言由大会主持人组织，股东发言时应先报告所持股票数量和持股人名称。股东在股东

大会上的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时间原则上不超过5分钟，经主持人同意后

方可延长发言时间。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问题，与本次股东

大会议题无关或涉及国家秘密、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问题，大会主持人或其指

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议案表决开始后，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

3.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会议开始后请将手机铃声置于无声状态，尊重

和维护其他股东合法权益，保障大会的正常秩序。若在会议召开中存在干扰股东大会、寻衅滋事和侵

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会议主持人或公司其他相关人员有权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责令其退场。如其不服从，工作人员可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制止。

4. 与会股东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安排，共同遵守并维护好股东大会秩序和安全。为保证每位参

会股东的权益，谢绝任何人在会议现场录音、照相和录像。

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4-047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财务资助的对象为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摩恩新能源

系统（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恩新能源”）。

2、公司本次拟向摩恩新能源增加提供财务资助人民币2亿元，期限为本议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财务资助额度事项之日止，资金使用费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向摩恩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为人

民币4亿元（含2024年3月22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财务资助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3、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摩恩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恩电缆”）和问泽鸿先生因

资金原因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的财务资助。

5、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响，公司能够对其实施

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于2024年3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控股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摩恩新能源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资金需求不断追

加，为缓解其融资难度，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公司通过综合考虑，决定拟向摩恩新能源提供财务资

助人民币2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度向控股

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为进一步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缓解子公司融资难度，公司通过

综合考虑，在不影响自身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拟向控股子公司摩恩新能源追加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2亿元，借款利率按同期同类银行借款利率收取借款利息，期限为本议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财务资助额度事项之日止。本次追加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

2024年度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增加至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摩恩新能源系统（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00MA252TGP1R
法定代表人：朱志兰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1月20日

住所：扬州市宝应县经济开发区东阳北路1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电机制造；电

线、电缆经营；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

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售；电

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其中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股

——其中通过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摩恩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问泽鸿

持股比例

51%
48.5%
2.5%
49%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57,422.54
36,901.75
20,520.79

2023年1-12月（经审计）

72,006.25
386.53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76,751.82
56,505.63
20,246.19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82,368.66
-33.57

注：摩恩新能源最新的信用状况良好，经查询，摩恩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1、企业名称：摩恩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00MA20PBE06F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公司住所：扬州市宝应县经济开发区东阳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朱志兰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5日

营业期限：2019年12月25日 至 ******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及附件的开发、制造及销售，电线电缆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金属材料的销售，电线电缆行业的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摩恩电缆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未按出资比例向摩恩新能源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2、问泽鸿，身份证号码：3210231965****0454，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

问泽鸿先生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未按出资比例向摩恩新能源提供同等条件的财

务资助。

（四）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因资金筹集原因，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较为困难，因此本次资助由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单方提供财务资助。摩恩新能源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在向其提供财务资

助期间，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且摩恩新能源经营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

能力和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低，因此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上一会计年度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向控股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为摩恩新能源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借款

期12个月的财务资助，借款利率按同期同类银行借款利率收取借款利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3月28日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被资助对象摩恩新能源截至2023年12月31日接受财务资助额度为人民币1,466.15万元。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摩恩新能源之间的财务资助事项，财务资助双方尚未签订正式的协议，后续将由双方在实

际发生时进行约定，协议的具体内容以财务资助双方实际签署为准。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摩恩新能源为公司持有51%股权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全面参与摩恩新能源的经营管理，能够对其

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公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加强对控股子公司的经

营管理、积极跟踪其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进展，密切关注被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

况等方面的变化情况，继续加强对控股子公司的监督管理、控制资金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综上，上述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监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增加财务资助是基于摩恩新能源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助于解决其正常生产经营

的流动资金需求，有利于其经营和业务拓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对接受财务资

助方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接受财务资助方

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履约能力，公司为摩恩新能源增加财务资助风险属于可控范围内，且本次财务

资助资金使用费率为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公允。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增加财务资助主要是为支持摩恩新能源正常生产经营和

业务拓展的流动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整体的战略发展。摩恩新能源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地业务、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对其增加财务资助整体风险可控，不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增加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人民币1.6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21.85%。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被资助对象亦不存

在逾期还款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4-048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
扁型电磁线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磁线项目

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9月3日、2021年9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磁线项目的议案》，为适应新

能源汽车行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拓展公司在中高端电磁线的市场份额，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拟

投资建设年产能 30,000 吨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磁线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4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磁线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

二、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磁线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年产 30,000 吨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
磁线项目

投资方式

自建

累计投入金额（万元）

2,767.03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三、项目终止原因

自公司审议通过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磁线项目以来，公司全力推动项目设备采

购、场地改造、资质取得等工作，但由于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项目继续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从整体战略发展出发，重新研判市场环境，并对本项目当前定位及实施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后，认

为当前项目的实施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项目产品市场毛利率大幅度下滑，项目已无法按原规划要求

继续推进实施。为避免进一步资源投入的浪费，减少潜在的经济损失，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决定终止本项目。对于本项目前期已购入的生产设备，公司将对其进行调

整改造后用于生产电磁线其他产品。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项目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终止是公司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及投资运营最优化而做出的审慎决策，对降低投资风险、

改善公司运营、提升公司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及经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项目前期已累计投入2,767.03万元（包括设备采购、场地改造等），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66%，具体对公司2024年财务状况的最终影响以审计报告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4-046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4年12月13日下午15:00，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本次会

议的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9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部监事。监事会主席陆晓俊先生主

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监事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人；反对、弃权均为0人。

为进一步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缓解子公司融资难度，公司通过综合考虑，在不影响自身正常

运营的情况下，拟向控股子公司摩恩新能源系统（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追加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2亿元，借款利率按同期同类银行借款利率收取借款利息。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增加财务资助主要是为支持摩恩新能源正常生产经营和

业务拓展的流动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整体的战略发展。摩恩新能源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地业务、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对其增加财务资助整体风险可控，不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增加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增加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7）。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磁线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人；反对、弃权均为0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磁线项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8）。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4-045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12月13日下午14:00，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本次会

议的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9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部董事。董事长朱志兰女士主持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董事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人；反对、弃权均为0人。

为进一步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缓解子公司融资难度，公司通过综合考虑，在不影响自身正常

运营的情况下，拟向控股子公司摩恩新能源系统（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追加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2亿元，借款利率按同期同类银行借款利率收取借款利息。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本次增加财务资助是基于摩恩新能源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助于解决其正常

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有利于其经营和业务拓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对接

受财务资助方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接受财

务资助方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履约能力，公司为摩恩新能源增加财务资助风险属于可控范围内，且

本次财务资助资金使用费率为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公允。综上

所述，董事会同意上述财务资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增加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7）。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磁线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人；反对、弃权均为0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电机专用扁型电磁线项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8）。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人；反对、弃权均为0人。

公司拟定于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5:00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融汇898创意园1号楼二楼

会议室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49）同日披露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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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点。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12月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

6.会议通知于 2024年 11月 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293人，代表股份302,323,64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85,604,125股（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596,005,425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10,401,3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相关

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585,604,125股）的51.6259%。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8人，代表股份281,791,89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85,604,125股的48.119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5人，代表股份20,531,7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85,604,125股

的3.5061%；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86人，代表的股份为20,537,75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85,604,125股的3.5071%；

4、公司董事及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表决，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02,051,676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0%；

反对 211,971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1%；

弃权 60,0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265,7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6758%；反对211,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321%；弃权 60,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921%。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8,341,864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829%；

反对 3,886,08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54%；

弃权 95,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6,555,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0.6124%；反对3,886,0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8.9217%；弃权95,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66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续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02,031,04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32%；

反对 165,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8%；

弃权 126,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245,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753%；反对16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8073%；弃权126,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6174%。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 52,307,25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40%；

反对 168,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1%；

弃权 97,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271,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7048%；反对 16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8219%；弃权 97,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73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红云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下的企业、云南通红温泉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 52,211,75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24%；

反对 261,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78%；

弃权 99,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176,2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2398%；反对2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742%；弃权 99,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859%。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刘琼女士及其控制下的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同意 52,172,35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74%；

反对 295,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17%；

弃权 105,6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136,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0480%；反对29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378%；弃权 105,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5142%。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271,195,24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6%；

反对 151,9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0%；

弃权 96,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289,6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7920%；反对15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7396%；弃权 96,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684%。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云南国鹤药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阮国伟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 301,787,74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1%；

反对 152,0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3%；

弃权 92,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293,4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8105%；反对1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7401%；弃权 92,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494%。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02,022,61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4%；

反对 212,5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3%；

弃权 88,53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236,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342%；反对2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347%；弃权 88,537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311%。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董事（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勇先生、郭春

丽女士、阮国伟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 20,517,716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701%；

反对 214,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01%；

弃权 62,33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261,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6535%；反对21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430%；弃权 62,337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035%。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02,024,31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0%；

反对 222,0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

弃权 77,33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238,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425%；反对2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809%；弃权 77,337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766%。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02,124,74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2%；

反对 133,5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2%；

弃权 65,4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338,8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0315%；反对13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6500%；弃权 65,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18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13.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4,012,97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34%；

反对 18,216,57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55%；

弃权 94,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27,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8438%；反对18,216,5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88.6980%；弃权9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582%。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14.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4,004,77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06%；

反对 18,214,77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49%；

弃权 104,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18,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8039%；反对 18,214,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8.6892%；弃权 10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5069%。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15.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4,004,57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06%；

反对 18,217,57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59%；

弃权 101,5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18,6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8029%；反对 18,217,5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8.7029%；弃权 10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942%。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16.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4,000,37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392%；

反对 18,219,17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64%；

弃权 104,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14,4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7825%；反对 18,219,1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8.7107%；弃权 10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5069%。

表决结果通过。

17.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4,031,77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96%；

反对 18,195,37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85%；

弃权 96,5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4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9354%；反对18,195,3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88.5948%；弃权96,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699%。

表决结果通过。

18.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4,002,63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399%；

反对 18,219,47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65%；

弃权 101,53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16,7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7935%；反对 18,219,4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8.7121%；弃权 101,5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944%。

表决结果通过。

19.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4,001,87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397%；

反对 18,222,87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76%；

弃权 98,9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15,9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7898%；反对18,222,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88.7287%；弃权98,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816%。

表决结果通过。

20.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4,004,57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06%；

反对 18,213,97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47%；

弃权 105,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18,6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8029%；反对 18,213,9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8.6853%；弃权 10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5117%。

表决结果通过。

21.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4,042,17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530%；

反对 18,188,77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63%；

弃权 92,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56,2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9860%；反对18,188,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88.5626%；弃权92,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514%。

表决结果通过。

22.审议《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4,011,233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28%；

反对 18,212,77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43%；

弃权 99,63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25,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8354%；反对18,212,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88.6795%；弃权99,63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851%。

表决结果通过。

23.审议《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4,009,87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23%；

反对 18,214,17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47%；

弃权 99,6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223,9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8287%；反对18,214,1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88.6863%；弃权99,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850%。

表决结果通过。

24.审议《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一心堂药业（四川）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大健康智慧医药基地物流中

心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01,985,51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2%；

反对 246,43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5%；

弃权 91,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199,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3536%；反对 246,4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999%；弃权 91,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465%。

表决结果通过。

25.审议《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一心堂药业（四川）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01,901,039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2%；

反对 326,108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9%；

弃权 96,5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115,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7.9423%；反对 326,1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5878%；弃权 96,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699%。

表决结果通过。

26.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01,966,91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20%；

反对 259,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7%；

弃权 97,53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20,181,0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2630%；反对 25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621%；弃权 97,537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749%。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达、郑婷婷。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